附件2：
淮南市知识产权奖补申报须知

一、对企业以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贷款补助
（一）申报主体：
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融资的我市企业。
（二）申报条件
1、企业以其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作为质押物，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达到300万元（含）以上的。质押期内权属清晰、法律状态明确，无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2、企业与银行签订贷款的合同已按约定履行完毕，并在 2025年度内按期还本付息，不存在违约行为（针对“无还本续贷”金融产品，在申报材料和承诺书中加以说明）。
3、企业每年最多申报1笔市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助，可按1质押登记情况选定1笔借款合同对应的融资项目申报。
（三）补助内容
对企业以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贷款融资额300万以上的，按贷款利息15%和专利评估费总额的50%一次性予以补助，最高补助15万元。具体补助比例根据年度预算资金安排和项目核定情况确定。
（四）申报资料：
1.淮南市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融资项目补助申报书（加盖公章）；
2.诚信承诺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3.金融机构出具的申报补助贷款项目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并按期还本付息的证明（加盖金融机构公章）
4.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的证明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或商标权质押登记通知书）；
5.与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有关的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含知识产权质押清单）、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等证明材料；
6.企业已还本付息证明材料（贷款收款凭证、银行利息支付凭证及企业还款凭证等），并制作汇总表：包含时间、金额及资金类别（分为：收款凭证、利息、还本凭证）；
7.评估、担保、保险等相关材料（支付所申报借款项目的评估费的发票、转账凭证等，以及与支付费用相关的评估合同、评估报告、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保险合同等材料复印件等）；
8.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信用·安徽”网站上的信用公示信息截图；
9.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截图；
11.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包含原件、原件的电子扫描件及纸质复印件，其中前三项为原件及原件扫描件；四到七为原件、原件扫描件和复印件，原件经所在地市场监管局核验后退回；八到十一为复印件及扫描件。所有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二、对已授权的PCT国外发明专利资助
（一）申报主体
我市居民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二）申报条件
通过PCT途径申请，2025年度授权的G20国家发明专利，且专利证书上的地址为淮南市辖区内。
（三）补助内容
对已授权的PCT国外发明专利（限G20国家及新家坡），每件资助2万元。
（四）申报资料（全部盖章）
①淮南市知识产权项目奖补申请表；
②专利证书复印件；
③通过PCT申请国外发明专利的材料（例：《PCT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
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备注：G20国家包含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⑤《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三、对维持十年以上的高价值发明专利资助
（一）申报主体
我市居民、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二）申报条件
①申请日在2015年12月31日前的有效发明专利，并已缴纳该发明当年（2026年）及下一年度（2027年）的预缴费用凭证（第20年除外）；②在省局提供的淮南市高价值发明专利数据库中；③一家单位单次申请不能超过10件。注：往年已经申报过该项奖补的，不再资助。
（三）补助内容
对维持十年以上的高价值发明专利给予1万元补助。
（四）申报资料（全部盖章）：
[bookmark: _GoBack]①淮南市知识产权项目奖补申请表：
②发明专利授权证书或专利登记薄副本（该专利申请日在2015年12月31日前）；
③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自然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④专利权利人已缴纳该发明当年（2026年）及下一年度（2027年）的预缴费用凭证（第20年除外）；
⑤《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四、专利权维权补助
（一）申报主体
专利维权纠纷中，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一方当事人（不含外资和外资控股企业）。
（二）申报条件
1.维权当事人上一年度内在专利维权保护中取得成功。无后续法律程序，或后续法律程序结束获得最终胜诉。
2.维权当事人未被列入异常名录，经营状况正常，近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和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不存在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不存在制造或销售假冒产品、恶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行为。
（三）补助内容
1.维权当事人依法主动维权或应诉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代理费等直接用于专利维权保护的费用，按2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维权补助，补助费用最高可达10万元。（为本省当事人应对专利侵权纠纷、专利无效纠纷等产生的诉讼费用）具体补助金额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情况核定。
（四）申报资料（全部盖章）：
①淮南市专利维权费用资助申报表；
②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明、专利权属证明；
③ 维权成功的证据材料（包括证据材料清单目录，与案件相关的委托代理合同，生效的行政文件或司法文书复印件等）；
④维权保护费用的相关凭证；
⑤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信用安徽”网站上的信用公示报告或截图。
⑥《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五、对新增注册或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
（一）申报主体
我市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对新增注册或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
（二）申报条件
新增注册或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成立，在淮服务满一年且申报时正常存续的。当事人未被列入异常名录，经营状况正常，近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和恶意商标注册行为。
（三）补助内容
对新增注册或备案的专利代理机构成立满一年，一次性奖励 5万元补助。
（四）申报资料（全部盖章）：
①淮南市知识产权项目奖补申请表；
②主体资格证明材料（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③机构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存续证明材料；
④《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六、对企业投保知识产权保险
（一）申报主体
我市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法人、非法人组织。
（二）申报条件
对我市企业投保知识产权保险。
（三）补助内容
按投保企业实际支出保费的 5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 5000元。
（四）申报资料（全部盖章）：
①淮南市知识产权项目奖补申请表；
②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盖章）；
③知识产权保险合同书、保费费用票据（盖章）；
④《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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